附件5
关于第十八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

北京代表团展区参展要求及说明
按照第十八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北京代表团筹备工作的要求，为做好北京代表团参展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明确如下：

一、报名参展。北京展区安排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一号馆A19区，面积108平方米。请有意参展单位填写报送《参展报名表》。

二、展板设计制作。以图片为主，文字叙述为辅，展示内容以推介重点招商项目为主。
（一）自行设计展板单位:按展板尺寸和制作展板要求，将设计好的展板内容和素材提交会务公司。

（二）委托设计展板单位：按照展板数量提供相关图片、文字内容等相关素材。每幅展板提供图片8-10张，文字内容100-150字，数据截止为2013年底。图片为JPEG格式，每张10兆以上。
三、提交时间要求

自行设计展板单位于7月1日前提交设计稿，委托设计单位于6月1日前提供设计制作展板的文字、图片、数据等资料。

四、有关费用

包括：制作、搭建、装饰、灯光效果、网络布线等。收费标准待整体方案设计完成后核算，通报参展单位。

五、提交方式

电子邮件请发至：1044787376@qq.com
联系电话：      赵京13801288476
